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   

 
 

 

 

    

   

 

 
    

    

  

  

    

    

 

 

 

 

    

 

  

   

 

 
 

  

 

   

 

 

 

  

  

 

 

 

  

    

   

 

 

 

  
 

  

 

 
   

   
 

 
 

 
  

  

   

        

            

 
 

 

  

 
 

 

 

         

 

   

   

 

  
 

   

 
 

 

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   

 
 

  

 
    

  
  

 
 

  
 

 
 

  

 
 

   
 

 

 
 

  
 

 
  

     

 
 

  
 

   

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   

 
 

  

 
    

  
  

 
 

  
 

 
 

  

 
 

   
 

 

 
 

  
 

 
  

     

 
 

  
 

   

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   

 
 

  

 
    

  
  

 
 

  
 

 
 

  

 
 

   
 

 

 
 

  
 

 
  

     

 
 

  
 

   

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   

 
 

  

 
    

  
  

 
 

  
 

 
 

  

 
 

   
 

 

 
 

  
 

 
  

     

管制空運貨物安檢設施計劃 -
《管制空運貨物安檢設施保安計劃書》資料變更通知書 

1. 本表格供管制空運貨物安檢設施通知民航處其《管制空運貨物安檢設施保安計劃書》 (以下簡稱《計劃書》 ) 的資料變

更。 

2. 請在相關變更的生效日期前最少十四個工作天將 a) 本通知書， b) 相關的《計劃書》頁數 及 c) 相關的補充文件

用以下方式送交民航處機場標準部航空保安組：

傳真至 2362 4257

或 電郵至 racsf@cad.gov.hk 

一、基本資料

公司名稱 : 

管制空運貨物安檢設施編號 :

電話 :

傳真 :

電郵 :

日期 :

負責人或貨物保安的指定人簽署及公司印鑑 : 

(簽署人全名 ): _

二、資料變更內容

本公司現向民航處提交以下《管制空運貨物安檢設施保安計劃書》的資料變更 :-

* 請在適當空格內填上 ✓及列明生效日期。

變更項目

所需文件

《計劃書》

相關頁數
須一併遞交的補充文件 

 

(a) 公司名稱 
(生效日期： 

)

第 5頁 
(i) 根據香港法例第 310章商業登記條例發出的商業登記證副本；

及 
(ii) 根據香港法例第 32章公司條例發出的公司更改名稱證書副本 

 

(b) 設施地址 (*) 

(生效日期： 
____________________)

第 5頁 根據香港法例第 310章商業登記條例發出的商業登記證副本 

 

(c) 通訊地址 / 電郵地址 /
聯絡電話號碼 / 傳真號碼 
(生效日期： 
____________________)

第 5頁
及 /或 第 6頁

不適用 

 

(d) 負責人 
(生效日期： 
___________________)

第 5頁 主要人員組織架構圖 

 

(e) 貨物保安的指定人 / 
第二名貨物保安指定人 
(生效日期： 
____________________)

第 6頁 
(i) 管制空運貨物安檢設施培訓證書副本；及 
(ii) 主要人員組織架構圖 

 

(f) 貨倉保安 (*) 

(生效日期： 
____________________) 第 7頁及第 13頁

貨倉平面圖 ，必須清楚顯示各出入口、保安裝置、 X 光檢查設

備、劃分作人手搜查區域的位置，及劃分作分隔 SPX貨物與非

已知貨物的特別指定儲存區的位置 (如有 ) 

修訂日期： 2021 年 11 月 第 1頁 , 共 2頁

mailto:racsf@cad.gov.hk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

  

 

 

 
 

     

       

      
 

   

   

    

 
  

       

        

 

  

   

  

   

 

  

  

  

 

 

  

 

   

   

  

      

       

 

   

   

  

 

 

 

 

  

 

 

    

 

 

 

  
 

  

   
   

  

 
   

   
 

 

  

 
 

 
 

  
 

 
   

   
 

   

   
 

    

 

     

 

  
 

  

   
   

  

 
   

   
 

 

  

 
 

 
 

  
 

 
   

   
 

   

   
 

    

 

     

 

  
 

  

   
   

  

 
   

   
 

 

  

 
 

 
 

  
 

 
   

   
 

   

   
 

    

 

     

 

  
 

  

   
   

  

 
   

   
 

 

  

 
 

 
 

  
 

 
   

   
 

   

   
 

    

 

     

變更項目

所需文件

《計劃書》

相關頁數
須一併遞交的補充文件 

 

(g) 貨物處理 / 保安檢查 (*) 

(生效日期： 
_______________________)

第 10-14頁 

(i) 貨物處理承辦商聲明副本 (如有外判貨物處理予承辦商 )；及 
(ii) SPX/非已知貨物標籤樣本 (如有使用標籤以分隔貨物 )；及 
(iii) 保安檢查記錄表 / 收據樣本 

 

(h) 安檢人員 
(生效日期： 
_______________________)

第 15 - 17頁 

(i) 安檢服務承辦商聲明副本 (如有外判安檢服務予承辦商 )；及 
(ii) 由安檢人員認證機構發出的認證文件副本 

 

(i) X 光檢查設備 (*)

第 19頁 

(i) 設備的技術規格；及 
(ii) 設備已獲其他機關認證的證明文件；及 
(iii) 設備的操作手冊 
(iv) 每一部設備的廠內驗收測試（ FAT）及實地驗收測試

（ SAT）結果副本 
(v) 由香港輻射管理局就個別設備發出的牌照／批准書副本 (如適

用 ) 
(vi) 爆炸物痕量探測設備 (ETD)警報解決程序 (如適用 ) 
(vii)貨倉平面圖，必須清楚顯示新 X 光檢查設備的位置 (如適用 ) 

 

(j) 運輸保安 (*) 

(生效日期： 
_____________________)

第 21- 22頁 

(i) 運輸承辦商聲明副本 (如有外判運輸予承辦商 )；及 
(ii) 建議的車輛保安措施的相片 

(*)民航處可能會就所提出的變更安排巡查

《防止賄賂條例》

任何人於與民航處進行任何事務往來時，均不得向民航處職員提供利益；否則，即可能違反《防止 賄賂條例》 （香

港法例第 201章）第 4(1)條及／或第 8條，最高可被判罰款五十萬元及監禁七年。 

- 完 -

修訂日期： 2021 年 11 月 第 2頁 , 共 2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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